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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一、技术要求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范》（GB/T 44481-2024)
2、 内容要求
2.1项目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消防专项检查整改，现拟委托一家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琼中电厂办公楼、综合楼开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给水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建筑灭火器、防火门进行检测。
当前存在问题：海蓄公司琼中电厂办公楼、综合楼暂未依托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建筑设施消防检测。
2.2 项目内容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服务内容

	1
	海蓄公司琼中电厂2025年营地区域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服务项目
	㎡
	13229.82
	对琼中电厂办公楼、综合楼开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给水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建筑灭火器、防火门进行检测，并出具建筑设施消防检测报告。


2.3 服务内容说明
投标单价按元/㎡含税金额进行投标，办公楼及综合楼面积根据房产证备案文件合计为13229.82㎡，其中办公楼建筑面积为4343.22㎡，综合楼建筑面积为8886.19㎡。
四、项目支付要求
现场技术服务工作全部完成后，乙方提交建筑设施消防检测报告，经甲方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的书面意见后，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五、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投标人需上传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作为支撑材料，没有证书则不可参与投标。
